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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PRIT HOLDINGS LIMITED  
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（（（（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：：：：330）））） 

 
 

執 行 董 事 及 集 團 財 務 總 裁執 行 董 事 及 集 團 財 務 總 裁執 行 董 事 及 集 團 財 務 總 裁執 行 董 事 及 集 團 財 務 總 裁 之之之之 辭 任辭 任辭 任辭 任 、、、、     

副 主 席 及 公 司 秘 書副 主 席 及 公 司 秘 書副 主 席 及 公 司 秘 書副 主 席 及 公 司 秘 書 變 更變 更變 更變 更 及及及及     

副 財 務 總 裁副 財 務 總 裁副 財 務 總 裁副 財 務 總 裁 之之之之 委 任委 任委 任委 任     

 

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 會 」 ） 宣 佈 ， 潘 祖 明 先 生

（ 「 潘 先 生 」 ） 已 因 有 意 發 展 其 他 事 務 而 辭 任 本 公 司 董 事 、 本 公 司 副 主 席 、 本 公 司

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及 聯 營 公 司 （ 「 本 集 團 」 ） 之 集 團 財 務 總 裁 及 本 公 司 公 司 秘 書 之 職

務 ， 全 部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
潘 先 生 已 確 認 與 董 事 會 並 無 任 何 意 見 分 歧 ， 亦 無 任 何 與 其 辭 任 有 關 之 事 宜 需 要 知 會

本 公 司 股 東 。  

 

董 事 會 謹 藉 此 機 會 對 潘 先 生 於 任 內 對 本 公 司 發 展 作 出 之 寶 貴 貢 獻 致 以 衷 心 感 謝 。  

 

鄭 明 訓 先 生 （ 「 鄭 先 生 」 ） 現 年 71 歲 ，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一 月 起 出 任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

行 董 事 ， 已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副 主 席 ，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起 生 效 。 鄭 先 生 亦 為

數 間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倫 敦 證 券 交 易 所 另 項 投 資 市 場 （AIM Board） 上

市 之 公 司 之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。 彼 曾 為 香 港 立 法 會 議 員 及 英 之 傑 太 平 洋 有 限 公 司 、 洛

希 爾 父 子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、 香 港 總 商 會 及 香 港 美 國 商 會 主 席 。 彼 現 為 香 港 賽 馬 會

名 譽 董 事 。  

 

E rns t -Peter  Voge l 先 生 （ 「Voge l 先 生 」 ） ， 現 為 本 集 團 歐 洲 財 務 部 高 級 副 總

裁 ， 將 調 駐 香 港 出 任 本 集 團 之 副 財 務 總 裁 。Voge l 先 生 現 年 43 歲 ，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加

盟 本 集 團 。Voge l 先 生 作 為 本 集 團 歐 洲 財 務 部 高 級 副 總 裁 ， 多 年 來 一 直 負 責 本 集 團

之 歐 洲 財 務 職 能 及 監 察 本 集 團 各 項 全 球 財 務 項 目 。 彼 於 財 務 及 稅 務 事 務 擁 有 逾 10 年

之 豐 富 經 驗 。 於 加 盟 本 集 團 前 ，Voge l 先 生 曾 主 管 一 間 國 際 生 活 時 尚 集 團 之 財 務 團

隊 ， 成 功 為 該 集 團 於 改 組 後 建 立 國 際 金 融 組 織 架 構 。 Voge l 先 生 開 展 事 業 時 為

Pr iceWate rhouseCoopers 之 核 數 師 。 彼 持 有 德 國 公 認 會 計 師 及 稅 務 顧 問 資 格 。

彼 畢 業 於 德 國 法 蘭 克 福 Johann Wo l fgang Goethe Un ive rs i t y， 持 有 工 商 管 理 學

位 （Dip l . -Kaufmann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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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 事 會 進 一 步 宣 佈 ， 蔡 碧 林 女 士 （ 「 蔡 女 士 」 ） 已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之 公 司 秘 書 ， 由

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起 生 效 。 蔡 女 士 現 年 38 歲 ，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加 盟 本 集 團 ，

擔 任 集 團 法 律 顧 問 ， 現 為 集 團 法 律 及 合 規 部 高 級 副 總 裁 ， 負 責 監 察 本 集 團 之 法 律 、

公 司 秘 書 及 稅 務 合 規 事 務 。 蔡 女 士 為 合 資 格 於 香 港 執 業 之 律 師 。 彼 於 加 盟 本 集 團 前

曾 於 另 一 間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公 司 任 職 公 司 秘 書 多 年 。 彼 畢 業 於 香 港 大

學 ，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獲 頒 法 學 學 位 。 彼 亦 持 有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之 工 商 管 理 碩 士 學 位 。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思 捷 環 球 控思 捷 環 球 控思 捷 環 球 控思 捷 環 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股 有 限 公 司股 有 限 公 司股 有 限 公 司     

主 席  

Heinz Jürgen Krogner-Kornalik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 

 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： ( i )執行董事 He inz  J ü r gen  K r ogne r -Ko r na l i k 先生（主席）

、 Thomas  Johannes  Gro t e 先生及 Je r ome  Squ i r e  G r i f f i t h 先生； ( i i )非執行董事

Jü r gen  A l f r ed  Rudo l f  F r i e d r i c h 先生；及 ( i i i )獨立非執行董事鄭明訓先生（副主席）、

A lexande r  Re i d  Ham i l t o n 先生、Hans - Joach im  Kö r be r 博士及柯清輝先生組成。  


